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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实施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打造绿色生态河流廊道，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在生态领域率先突破的着力点，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具

有重要的引领示范作用。《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方案（2022 年修编）》（以下

简称“《方案修编》”）明确提出实施生态补水工程，优化流域水资源配置。通过实施

区域内河系连通互济，以及南水北调工程与永定河连通，加强流域内、外水资源和水工

程统一调度，增强生态用水调配和保障能力。根据《方案修编》，新增河北省廊坊市永

定河水系连通工程（以下简称“连通工程”）。通过本项目通过清淤疏浚廊坊市境内的

凤河、八干渠、六干渠、大皮营引渠以及八干渠的改线和扩挖，连通北运河和永定河。

实施廊坊市永定河水系连通工程是保障永定河平原郊野段生态修复和河湖复苏的

重要举措，可进一步提升永定河水体连通和景观环境功能。通过支流间区域内连通互济，

加强流域内外水资源和水工程统一调度，可增强生态用水调配和保障能力。同时连通工

程的实施可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廊坊生态城市体系优化。

河北省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23年编制完成了《河北省廊坊市永定河

水系连通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于 2023年 2月 27日取得廊坊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

复（廊发改农经[2023]87号）。

评价期间，我单位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4号令)相关要求，开展

了三次公众参与调查。

（1）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内，我单位于 2023年 3 月 28

日在廊坊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

（2）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于 2023年 5月 10日～2023年

5月 23日进行了第二次信息公示，包括廊坊市人民政府网站公示、现场张贴公告及两次

报纸公示；

（3）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我单位通过廊坊市人民政府

网站公开了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公众参与组织形式、公示载体、

公示时间均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4号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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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九条规定：“建设

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 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

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对相关信息进行

公示，并征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

我单位于 2023年 3月 23日委托环评单位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在环评单位接受委托

后 7个工作日内（2023年 3月 28日）在廊坊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第一次环评信息公

示，公告了以下信息：（1）建设项目名称及项目概况；（2）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5）提交公众意

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 次 公 示 的 载 体 选 择 在 廊 坊 市 人 民 政 府 网 站 （ 网 址 ：

https://www.lf.gov.cn/Category_158/Index.aspx）进行公示，该网站为建设单位网站，公示

时间为 2023年 3月 28日，符合公示的要求。具体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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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第一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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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

无。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反馈意见。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十条规定：“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建设单位应当公开下列信息，征求与该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

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四）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

的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

我单位通过网络、报纸、张贴公告方式同步进行了公开，公示期限为 2023年 5月

10日至 5月 23日，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公示内容主要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获取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

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 次 公 示 的 载 体 选 择 在 廊 坊 市 人 民 政 府 网 站 （ 网 址 ：

https://www.lf.gov.cn/Item/129507.aspx）进行公示，该网站为建设单位网站，公示期限为

2023年 5月 10日至 5月 23日，公示时间为 10个工作日，符合公示的要求。具体截图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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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第二次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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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十一条“通过建设

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

于 2次”，本次在《中国新闻报》2023年 5月 15日（总第 19881期）第 7版及 2023年

5月 16日（总第 19881期）第 15版公开，符合相关规定。

2023年 5月 15日（总第 19881期）第 7版截图如下图所示：

2023年 5月 16日（总第 19882期）第 15版截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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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报纸公布截图

3.2.3. 张贴

本次公示在评价范围内受影响村庄的村委会信息栏进行张贴公开。

小甸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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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职业卫生学院

堤口村

阿尔卡迪亚花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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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开发区第五幼儿园

东北村

盛景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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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尖塔镇政府

孔雀城京华佳苑

骆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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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御府

安瑞嘉园

廊坊孔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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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甸村

新空港孔雀城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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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芳苑

琥珀营村

文苑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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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河兰小区

廊坊市第八高级中学

江南水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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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香榭(畅享家园)

吕瑞园

嘉慧意境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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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各庄村

祖各庄村卫生院

鸿坤理想澜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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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常甫村

金融街金悦府

首开国风悦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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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永丰村

西永丰村

高圈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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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庄乡大王务中心小学

廊坊安次区金旭幼儿园

金灵子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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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务村

廊坊十三中

东得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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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麻各庄村

小刘庄村

东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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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村

宋王务村

贾榆木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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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杓榴村

图 4 第二次公示信息公示张贴情况

3.2.4. 其他

无。

3.3. 查阅情况

征 求 意 见 稿 公 示 期 间 ， 公 众 可 通 过 公 示 内 容 中 的 网 络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Wbz9U58ivsSt_rNJP_2yFg 提取码：ikxw，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查阅，同时公众可通过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建设单位及环评单

位索取纸质版报告。公示期间，无公众通过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建设单位及环评单

位索取纸质版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公众可通过电话、写信、发邮件、填写公众意见表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公

众意见表网络链接为：https://pan.baidu.com/s/1z_qBwT_rJVVAax896t5iFw?pwd=vfjr提取

码：vfjr，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反馈意见。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十四条规定：“对

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

公众参与：（一）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

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座谈会或者

听证会应当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参加。（二）公众质疑性意

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论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

织召开专家论证会。专家论证会应当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参加，并邀请在环境方面可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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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席。建设单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向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报告，并请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公众参与的协调指导。县级

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在同级人民政府指导下配合做好相关工作。”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首次公开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没有公众对本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提出质疑性意见，本项目可不进行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征求意见稿信息公开期间均未收到公众意见表，也

未收到公众通过其他途径反馈的意见或建议。

6. 其他

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完成后，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信息包括网站截

图、报纸、公示张贴原件、照片及公众参与说明等相关文件由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

存档备查。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在河

北省廊坊市永定河水系连通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

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河北省廊坊市永定河水系连通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

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承

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3 年 5月


	1.概述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2.2.公开方式
	2.2.1.网络
	2.2.2.其他

	2.3.公众意见情况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3.2.2.报纸
	3.2.3.张贴
	3.2.4.其他

	3.3.查阅情况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6.其他
	7.诚信承诺

